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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拖延过户 七旬老人陷房产困局

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问：我有一处房屋现需要拆迁，房屋一自

建墙与邻居共用。因当时建墙花了一大笔资

金，但现在墙体又无法拆除，是否可以向邻居

要些补偿，然后将自建墙移交给邻居使用？

如果邻居拒绝补偿，我该怎么办？

瓦房店市读者 马明

答：应先确定自建墙的所有权归属、拆迁
是否会将该墙拆除、你的拆迁补偿款中是否
已包括了该墙的拆迁补偿。关于自建墙的所
有权归属，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你们双方
有协议，按协议确定。无书面协议的，如自建
墙由双方共同出资建造并使用，该墙的所有
权归你们双方共有。如自建墙由你单独出资
建造但长期允许邻居使用，且邻居没有参与
过维修、改造等，一般会认定你享有墙体的所
有权，但如果墙体为两家的分界墙，需结合宅
基地范围、建造目的等综合判断权属。如墙
体所有权归属你们双方共有，且拆迁确定要
拆除该墙，你也因此获得了拆迁补偿，邻居有
权向你主张共同分割因墙体拆除而享有的拆
迁补偿款。如墙体所有权归你，且拆迁不会
拆除该墙体，后续邻居仍会继续使用该墙，你
可先与邻居协商，向其说明墙体的所有权归
属以及你的建造成本证明，要求其进行补
偿。协商不成，也可以申请村委会介入进行
调解。如调解未果，可收集墙体的建设成本、
邻居使用情况（照片、证人证言等）、协商/调
解记录（如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对使用你出资修建的
自建墙进行补偿。

本栏目读者问题由“辽宁老年报法律维
权服务团”解答

为了改善晚年生活，年已七旬的金大伯夫妇加入“换房大军”，却在付清房款搬入新家后，因卖家迟迟不配合办理过
户陷入困境。新房无法过户、旧房户口无法迁出、卖房人不配合，面对这些问题，金大伯该如何维权？

老人李某为A地居民，名下
在A地有一套房产。2008年，
李某与妻子离婚，育有子女三
人。因患尿毒症等疾病，李某
需定期去医院透析。2019 年
底，李某雇佣了石某作为保
姆。2021年初，石某将李某接
到B地居住，并承诺为其养老送
终。

2021年6月，李某给保姆出
具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约
定李某自愿将位于A地的房屋

赠与给扶养人石某，石某应继
续照顾李某，承担直至李某去
世之前的全部费用，并负责安
葬事宜。

2021 年 12 月，李某病逝。
石某起诉李某的子女三人，要
求按照《协议》继承A地房屋。
子女三人主张《协议》无效，房
屋应当法定继承。

本案的核心在于，石某是
否按照协议全面履行了扶养义
务。

银行流水显示，李某的医
疗费用及多次就医、购买生活
用品等均通过李某本人银行卡
支付，这与约定的“石某承担全
部费用”不符。石某也未能提
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按时带李某
就医并履行妥善照料义务。

综上，石某未切实履行《协
议》中约定的扶养义务，因此不
能继承A地房屋。最终，法院判
决李某名下A地房屋由子女三
人法定继承。 据人民网

保姆能继承老人房产吗？

购房款已支付，卖家却迟迟未
解押过户

金大伯夫妇原先居住的小区建
于上世纪末，没有安装电梯。随着
年龄增大，二人感到上下楼越来越
吃力。他们打算卖掉旧房子，换一
套有电梯的新房住。于是，他们找
到某中介处理先卖后买事宜。

通过中介，旧房子顺利卖掉，他
们也买到了心仪的新房子。随后，
金大伯夫妇将购房款全款支付进中
介的监管账户等待房子过户。到了
约定的解押过户期限，中介却告知
他们卖家不能按约履行，要协商一
个延后的日期。

然而，新的履约期限已过，卖家

依然无意履约，而此时卖家的银行
贷款也已经到期，这令已经住进新
房的金大伯夫妇忧心忡忡，担心房
屋可能因为卖家的债务问题被银行
处置，而且新房无法过户将会导致
旧房户口无法迁出，他们与旧房买
房人之间的合同也可能违约。

发函告知后果，推动卖房人筹
措资金

金大伯夫妇找到律师，咨询这
种情况是否有必要起诉卖房人。

律师分析后建议，可先给对方
发函告知，若继续拖延就解除合同
并索赔，发函后若对方仍未行动就
走诉讼流程。根据合同约定，若卖
家坚持不解押过户，他们可以单方

解除合同并向卖家索赔20余万元违
约金，而卖家若筹措资金去解押过
户，其获得购房款之后能还清银行
贷款和其他债务。

律师帮助金大伯夫妇起草了一
份告知函给中介和卖家，以法律规
定和合同约定为依据告知其不配合
办理过户的法律后果。卖房人收到
告知函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积
极筹措资金配合完成了过户。

律师支招：建议“先卖后买”，将
新旧房交易绑定

使用官方合同与资金监管。购
买二手房时，使用存量房买卖合同
示范文本，明确房屋基本信息、交易
价格、付款方式和时间等，尤其需要

明确过户时间和未按期过户的违约
责任。凡房款采用监管支付方式
的，买卖双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监
管机构应另行签订房款监管协议，
明确交易房款存取、转移条件及程
序。

建议“先卖后买”，定金条款将
新旧房交易绑定。若“先买后卖”，
没有资金支付新房款项可能会面临
高额违约金赔偿。即使选择“先买
后卖”，也应在合同中预留至少3个
月的缓冲期，以应对旧房未能如期
售出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在定金
条款中注明“旧房成交后生效”，将
新旧房交易绑定，降低风险。

周寅子

李某与赵某是母女关系，
赵某与曹某是恋人关系。2013
年12月与2021年12月，母亲李
某分别出资购买了某新城以及
某公寓房屋各一套，均登记在
女儿赵某名下。

赵某随后分别向母亲出具
两份欠条，内容为向母亲李某
借款98万元，用于购买某新城
房屋；借款305万元，用于购买
某公寓房屋。

2022年6月，赵某将上述某
新城房产以311万元对外出售，
随后向男友曹某转账 282.4 万
元。曹某于同年12月用上述资
金购买房屋一套并登记在自己
名下。2023年9月，赵某与曹某
签订《赠与协议》，载明赵某自
愿将282.4万元无偿赠与曹某，

用于购买房屋等。后赵某与曹
某因感情问题分手。

2024年7月，李某向合肥市
蜀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
令撤销女儿赵某与曹某签订的
《赠与协议》、判令曹某返还
282.4万元。此案一审判决后，
李某、曹某均不服，上诉至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中院二审认为，本案
无证据显示母亲李某两次为女
儿赵某购房所出资403万元款
项为赠与性质，赵某出具的两
份欠条均具有借款合同法律特
征，赵某在二审中也自认借款
买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
李某对赵某享有案涉403万元
债权。

赵某和曹某签订《赠与协

议》的时间为2023年9月，因而
李某对赵某享有403万元债权
形成时间早于 282.4 万元无偿
赠与时间，鉴于赵某与曹某均
没有财产足额偿还该债务，故
赵某与曹某签订《赠与协议》的
行为影响到李某的债权实现。

近日，合肥中院依法撤销
赵某与曹某签订的《赠与协
议》，撤销范围282.4万元，判令
曹某向赵某返还购房款 282.4
万元。 据《浙江法治报》

这笔购房款能追回吗？


